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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
同意公开

渝市监函〔2020〕167号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1134号建议

办理情况的答复函

赵红敏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对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加强管理的建议》（第

1134号）收悉，非常感谢您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关注、关心和支持。

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。

您的建议就监管和规范单用途商业预付卡问题作了深入的

调研和分析，提出的措施建议务实、有操作性，对我市单用途商

业预付卡的规范发展，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水平有积极的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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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作用。对此，我们表示衷心感谢。

一、市场监管部门处理的涉及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的消费者权

益争议情况

2019年，全市 12315热线和平台共登记涉及单用途商业预付

卡消费的投诉 5597 件，主要集中在健身游泳（2550 件）、美容

美发（1131件）、参观游乐服务（353件）、洗浴按摩（296件）、

餐饮住宿（128件）、教育培训（104件）等行业和领域。投诉的

主要问题：一是经营者在收取预付款项后，擅自停止经营活动、

变更经营地址或者转让，导致无法继续提供服务；二是经营者未

按约定提供服务或商品，消费者要求更换服务或商品、退款时被

拒；三是预付卡有效期内余额无法使用，要求充值后才能激活使

用等。

对涉及单用途商业预付卡消费的投诉，市场监管部门主要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调

解。从处理实践看，当出现经营者关门停业的情况时，市场监管

部门往往无法找到经营者进行调解，有的即使电话联系上但经营

者也不愿参与或明确拒绝调解，对此只能及时依法终止调解，并

建议消费者依法通过诉讼途径解决，客观上造成消费者维权难、

维权慢。

二、单用途商业预付卡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

通过对投诉的梳理分析和具体处理工作实践，目前单用途商

业预付卡消费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：



－ 3 －

（一）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。商务部出台的《单用途商业预

付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商务部令 2012年第 9号）虽然对发卡

主体实行申报备案，对服务进行规范管理，就加强资金监管作出

了规定，但其规范力度有限，主要针对从事零售业、住宿和餐饮

业、居民服务业的企业进行监管，而对出现单用途商业预付卡消

费纠纷较多的其他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卡行为未进行有效规制，

对单用途商业预付卡消费中的许多具体问题也未予以明确，为经

营者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埋下了隐患，导致很多开展单用途商业

预付卡消费活动的经营者（其他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）游离在行政

部门的监管之外，形成了监管真空地带。

（二）监管机制有待完善。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民银行监

察部等部门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1〕

25 号）明确：“对商业企业发行的单用途预付卡，商务部门要强

化管理，抓紧制定行业标准，适时出台管理办法”“商务部门要采

取有效措施，加强对单用途预付卡预付资金的监管，防范资金风

险”“商务部要继续健全商业预付卡收费、投诉、保密、赎回、清

退等业务管理制度，全面维护持卡人合法权益”。但单用途商业预

付卡的行业管理、消费维权还涉及教育、交通、文化旅游、体育、

市场监管、公安、金融等多个部门，情况复杂，规范整顿的任务

十分艰巨。亟待有关部门牵头建立相关的统筹协调工作机制，理

清各相关部门职责，开展联合监督检查，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，

齐抓共管，形成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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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部分经营者诚信不足。有的经营者开展单用途商业预

付卡消费不是为了企业的持续发展，而是希望快速融通资金、收

回成本，更有甚者是为了融资进行其他投资乃至非法集资。有的

经营者为了规避法律责任，在办理企业登记时实际控制人隐瞒出

资事实以名义股东注册公司，或者在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时使用

亲友或者有偿借用他人身份证件办理营业执照。当这些经营者因

负债而停业时，其实际控制人既可以规避相关法律责任，又可以

避免成为失信主体。有的经营者以一些口头承诺诱导消费者办卡，

在发生纠纷后，却又以“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”、“一经售出，概

不退卡”等不合理合同条款为由，拒不兑现承诺。有的经营者滥用

其已经预先占有资金优势，在随后的消费活动中随意降低商品或

服务的质量，或者在消费过程中收取额外的费用，或者取消约定

的折扣，进而引发投诉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

单用途商业预付卡消费的信用透支与功能异化导致行业发

展偏离正常轨道，需要通过立法、行政、司法等多方面进行规范，

让其回归商业本源，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。下一步，我局将在法

定职责范围内，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，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，

进一步加强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工作。

（一）立足职能加大对单用途商业预付卡消费者权益保护力

度。根据您提出的“加大消费维权工作”的建议，重点做好三方

面的工作：一是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。依据现有法律法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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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查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经营者虚假宣传、虚假广告、不明码

标价等以主观恶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。二是认真办

理投诉。进一步畅通 12315投诉渠道，依法受理和及时处理有关

投诉，提高办理效能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三是引导单用途商

业预付卡经营者主动向社会承诺依法经营。针对消费者投诉多、

不履行信用承诺、隐瞒重要经营信息的经营者，加强监督检查，

督促经营者规范经营行为。

（二）加强部门间的协作配合。根据您提出的“开展专项治

理”“加大惩戒力度”的建议，重点做好五方面的工作：一是加

强部门联动。配合好商务部门，与相关部门一道开展联合检查、

联合执法，依法查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

益的案件。二是加强对投诉线索的分析研判，对于以预收费经营

名义从事涉嫌犯罪活动的企业和个人，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

的有效衔接，做好案件线索移转和查办。三是加大共治共管力度，

深化重点领域合同格式条款整治，针对民生重点、消费热点，通

过公开点评、行政指导、行政约谈、行政处罚等措施，督促经营

者依法整改不公平合同格式条款，切实维护重点行业交易秩序，

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四是通过我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、信用中

国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，及时归集、共享、公示单用途商

业预付卡经营者的失信信息，让经营者接受社会监督。五是鼓励

政府部门、公用企事业单位在行政管理、公共服务事务中，查询

使用经营者信用信息，让失信者在参与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、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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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补助、评优评先等活动中受到惩戒，使其“一处失信、处处受限”。

（三）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地方立法工作。据了解，上海市率

先在全国对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进行了地方立法，部分省市也

在学习借鉴上海市先进经验。目前，很有必要制定我市关于单用

途商业预付卡管理的地方法规或者规章，将我市企业和个体工商

户开展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经营活动全部纳入监管范围，明确各

监管部门的职责及对应的执法权、处罚权，细化经营者的资格条

件、责任义务、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，制定预收资金管理、风险

预警、投诉举报、消费争议处理等具体措施。按照您提出的“明

确职责、加大监管力度”的建议，如果我市启动单用途商业预付

卡地方立法工作，我局将积极参与、配合牵头部门做好相关工作，

使单用途商业预付卡消费经营活动有法可依、执法有据。

（四）加强消费教育、行业自律和宣传引导。根据您提出的

“加强对商业预付卡发卡人的教育培训工作”“加大宣传，向公

众宣传消费注意事项，提示预付卡的风险”的建议，做好三方面

的工作：一是充分发挥各级消委会作用，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引

导，宣传单用途商业预付卡消费注意事项，适时发布消费警示，

提示消费风险，督促经营者规范经营。发挥人民调解、仲裁在消

费纠纷解决中的作用，提高纠纷解决效率。二是引导涉及单用途

商业预付卡消费的有关行业协会、商会积极参与消费纠纷调解工

作，积极发挥行业自律作用，开展诚信承诺、信息公示等行业自

律活动。三是积极宣传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措和效果，在全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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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形成震慑效应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再次感谢您对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！单

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，我局将持续做好职责范

围内与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有关的工作，并积极与有关部门配

合，共同加强对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的规范管理。

此答复函已经唐英瑜局长审签。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，

请通过填写回执及时反馈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。再次感谢您对

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也恳请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

和指导。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年 4月 2日

联系人：甘乐

联系电话：63843309

邮政编码：4011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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